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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。戶籍法第三十六條僅規定，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，應為更

正之登記，戶籍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十四款亦僅定：更正登

記，非過錄錯誤者，申請人應於申請時提出證明文件。至人民申請更正

戶籍出生年月日之登記，究應提出何種證明文件，方可採信，法律未設

規定，內政部係戶籍行政之中央主管機關，為求全國戶政機關處理此類

事件之正確，乃頒訂更正戶籍登記出生年月日辦法，並於民國六十五年

二月十六日及六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先後修正發布時，均經報行政院核備

並送請立法院查照。其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及同條第二項所定。申請更

正戶籍登記之出生年月日提出之其他足資證明文件，以經該管戶政事務

所主任查明屬實，足以確定其戶籍登記出生年月日確屬錯誤，可資採信

之原始證件為限，旨在求其更正之正確，並未逾越內政部法定職權範

圍，係屬行政權之正當行使；對於憲法所保障人民之工作權及服公職

之權，亦無所侵害，尚難謂為與憲法有何牴觸。

釋字第一七三號解釋（71.3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土地為無償移轉者，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取得所有權人，

土地稅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。共有土地之分割，共有人因分

割所取得之土地價值，與依其應有部分所算得之價值較少而未受補償

時，自屬無償移轉之一種，應向取得土地價值增多者，就其增多部分課

徵土地增值稅。財政部(六七)台財稅第三四八九六號函，關於徵收土地

增值稅之部分，與首開規定並無不符，亦難認為與憲法第十九條有所牴

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件財政部(六七)臺財稅第三四八九六號函，係對於徐明夫六十七

年五月二十三日請示之釋答，經該部分知所屬財稅機關，為行政法院七

十年度判字第二二五號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，具有命令性質，聲請人聲

請解釋，核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相符，應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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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，合先說明。

按土地為無償移轉者，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取得所有權

人，土地稅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，同條第二項復規定，所稱

無償移轉，指遺贈及贈與等方式之移轉，並非以遺贈及贈與為限，此觀

其下列有「等方式之移轉」六字甚明。共有土地之分割，係各共有人以

其應有部分相互移轉而取得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，共有人取得土地

之價值超過其應有部分，而未對於取得土地價值少於其應有部分之共

有人補償者，自屬無償移轉之一種，應向取得土地價值增多者就其增多

部分課徵土地增值稅，以免土地之自然漲價，不能歸公。至平均地權條

例施行細則第六十五條第一項：「共有土地分割者，分割後各共有人取

得之土地價值，與依原持有比例所算得之價值相等時，免徵土地增值

稅，但其價值不等時，應向取得之土地價值減少者，就其減少部分課徵

土地增值稅」。及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二條第二項：「共有土地照

原有持分比例計算所得之價值分割者，不徵土地增值稅。但不依原有

持分比例計算所得之價值分割者，應向取得土地價值減少者，就其減少

部分課徵土地增值稅」各規定，就取得土地價值減少而未受補償者言，

與上開法律之規定不合，自難適用。財政部(六七)臺財稅第三四八九六

號函：「共有土地辦理分割後，各人取得之土地價值，按分割時之公告

現值計算與依原持有比例所算得之價值不等，而彼此間又無補償之約

定者，依照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：『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

讓與財產、免除或承擔債務者，其差額部分』以贈與論，應依法課徵贈

與稅，此時，取得土地價值增多者，為受贈人，應由稅捐稽徵機關就其

增多部分，課徵土地增值稅。」其理由雖有未洽，但關於向無償移轉而

取得所有權人徵收土地增值稅之部分，核與土地稅法第五條第一項第

二款及同條第二項規定並無不符，自不受上開施行細則規定之影響，亦

難認為與憲法第十九條有所牴觸。又共有土地因分割而移轉，其共有人

所取得之土地價值與依其應有部分所算得之價值相等，如於分割時該

土地有漲價情形，應否課徵土地增值稅，不在聲請解釋範圍內，無庸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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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，併予敘明。

釋字第一七四號解釋（71.4.16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本院解釋，其所依據之法令內容變更者，在未經變更解釋前，若新

舊法令之立法本旨一致，法理相同，解釋之事項尚存或解釋之內容有補

充新法之功用者，仍有其效力。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侵占職務上持有

之非公用私有財物者，為貪污行為，應分別按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

六條第三款或第四款論罪。如其情節輕微，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在三

千元以下者，應有同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之適用。本院院解字第三○八

○號及院解字第三○一五號解釋，應予補充解釋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本院釋字第一○八號解釋於其解釋理由書中明示：「本院解釋，

除因法令內容變更而失效者外，在未經變更前，仍有其效力，不得牴

觸。」其所謂因法令內容變更而失效，係指解釋所依據之法令業已失

效，解釋之內容復與現行法令牴觸者而言。若解釋未經變更前，而有新

舊法令之立法本旨一致，法理相同，解釋之事項尚存或解釋之內容有補

充新法之功用等情形者，仍有其效力。本件聲請解釋機關，對本院院解

字第三○一五號及院解字第三○八○號解釋所依據之懲治貪污條例業

已廢止，於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頒行後，可否援用，發生疑義，聲請

解釋，合先釋明。

按依法令從事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，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除列

舉者外，並於第六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設有概括規定，其立法本旨在貫徹

嚴懲貪污，以澄清吏治。該二款規定，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，應

先於刑法之規定而適用。公務人員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

者，為貪污行為，同條例既無處罰專條，自應視其是否主管或監督之事

務等情節，分別按上開二款規定論罪。查該二款規定，與失效之懲治貪

污條例第四條第六款及第七款之立法本旨相同，本院院解字第三○八○




